出 版 合 同
作品名称： 2023年广西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报告书成果出版服务 
签订时间：  2025  年   月    日
甲  方
名称： 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

地址： 广西北海市海城区公园路49号

联系电话：0779-6801377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海南珠科技支行
账号：2107510009264008273
纳税人识别号：12450000498784921Y
乙  方
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开户行：

账号：

纳税人识别号：
开票电话：

作品名称：  2023年广西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报告书成果出版服务 
署名形式：    编写人员 等/著  
甲乙双方就出版上述作品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授权范围

甲方同意将上述作品的专有出版权（含联合署名的出版权）、发行权授予乙方。乙方有权在全球范围内出版、发行上述著作的各种版本（包含但不限于中文简繁体字版及其他语种版本，精装版、平装版、精编版、缩编版、纸质版、数字版、音像版和网络版等单一版本或其组合）。

第二条 权利保证
甲方保证拥有上述作品的著作权和第一条授予乙方的权利，并保证上述权利的行使不侵犯他人著作权或其他权利及国家有关法律。如甲方在上述作品中使用包含有其他著作权人作品时，应出具其他著作权人同意使用的书面授权书。如乙方因上述权利的行使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等），甲方应负全部责任，并赔偿因此给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包括乙方由此发生的律师费、公证费、翻译费、调查费、鉴定费等费用），且乙方有权终止合同。
编写要求

甲方承诺本合同约定的作品不得含有下列内容：（一）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二）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三）泄露国家机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五）宣传邪教、迷信的；（六）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七）宣扬淫秽、迷信、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或泄露他人隐私；（九）危害社会公德和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十）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

甲方负责上述作品的内容、篇幅、体例、图表、附录等，作品写作应达到乙方提出的编写要求。

第四条 交稿时间
    上述作品稿面字数约 25万字。甲方同意在  2025 年  4  月  10  日以前将书稿的电子文本或纸质文本交给乙方。甲方不能按时交稿的，应在交稿期限届满前30日通知乙方，双方另行约定交稿日期。甲方到期仍不能交稿的，乙方可以终止合同。
第五条 出版时间及要求
甲方提供符合出版要求的稿件后，乙方应于 8 个月内出版上述作品（此期限不含报送相关主管部门获批所需时间）。如因书稿质量问题需要修改，出书时间也相应推迟。

1.书名：     2023年广西北部湾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及变化研究  
1.稿面字数约 25万字；

2.成品规格：  16  开（成品尺寸    185 mm × 260  mm）；
3.内文：  13  印张，   纯质   纸，  100  克，  彩色    图片；

4.封面： 250 克  特种   纸， 彩色  ；

5.装订形式： 精装  ；

6.印数：   100   册；

7.其他：            。
乙方不能按时出版的，应在出版期限届满前30日通知甲方，双方另行约定出版日期。乙方到期仍不能出版的，除本合同第十二条原因外，甲方可以终止合同。
第六条 授权使用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不得将上述作品的全部或一部分，或将其内容稍加修改以原名称或更换名称授予第三方使用。如任何一方违约，另一方有权解除本合同，违约方并赔偿另一方 ¥10000 元违约金。一方经对方同意许可第三方使用上述权利，应将所得报酬的50％交付对方。
作者署名

乙方保证尊重甲方的署名权、作品修改权和著作完整权，但甲方要保证署名方式不会侵犯他人合法权利。乙方有权对上述作品进行非原则性的或勘误性的修改，如需更动上述作品的名称，或者对作品进行大幅度的修改、删节、增加图表及前言、后记，应得到甲方的书面认可。乙方享有装帧设计、版式设计的全部权益。乙方若违反上述规定，甲方可终止本合同。
     第八条  稿件要求

     甲方交给乙方的作品原稿应是齐、清、定书稿，发排后的校样由乙方审校。为避免出现科学性的错误，甲方应对一校样进行审校，并应于收到校样 30 日内审校完毕并签字退还乙方。甲方未按期审校，乙方可自行审校，并按计划付印。

第九条 补贴出版

上述作品为甲方补贴出版，甲方补贴费用总额为            元整（¥             元）。在签订合同后甲方收到乙方开具的有效票据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乙方合同总额的50%；项目完成稿件的“三校一读”，并提供付印样PDF文件给甲方后5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乙方合同总额40%；图书正式出版后，甲方收到图书并确认质量完好，没有印装问题后，再支付剩余的10%款项。

地图制作由甲方负责，地图送审工作由乙方负责。

如因原料上涨等市场因素影响出版成本，双方可就实际情况及时协商调整，以保证出版的顺利进行。如甲方未与乙方沟通，擅自修改作品内容造成版面改动超过全文5%（包括5%）但少于15%的，在原编校、排版费的基础上，甲方须多支付50%的改版费用；造成版面改动超过全文15%以上（包括15%）的，在原编校、排版费的基础上，甲方须多支付一倍的改版费用。

印数及样书

上述作品由乙方决定印数。上述作品首次出版后 30 日内，乙方向甲方赠送样书 100  册（套）。样书按照快运的运输方式由乙方一次性运到甲方指定的广西区内地点，运费由乙方负责。

第十一条  稿酬支付及付酬标准

经甲乙双方商定，甲方自愿放弃稿酬。
第十二条  合同终止

因不可抗力（如台风、冰雹、地震、海啸、洪水、火山爆发、山体滑坡、疫情等）导致上述作品无法出版的，本合同终止。鉴于出版行业的特性，如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出版行业相关主管部门及政府机构的规定、政策等原因，致使上述作品无法出版，也视为不可抗力。
甲方交付的稿件未达到本合同第三条约定的要求，而且甲方拒绝按照合同的约定修改，乙方有权终止合同并将稿件退还甲方。如甲方同意修改，但经反复修改仍未能达到合同第三条的要求或未能获得出版主管部门审查通过的，乙方有权终止合同并将稿件退还甲方。
甲方提交的稿件如涉及重大选题备案范围的，由乙方按照相关规定履行重大选题备案程序，报上级出版主管部门审批。如选题未获出版主管部门审批通过，本合同终止。
上述作品在选题获批再经三审三校后，如需在出版前送交出版主管部门审定的，报送审核获得批准后，方可正式出版；如报送审核未获批准，则不予正式出版，本合同终止。  

因不可抗力或上述原因致使上述作品不能出版，乙方应将甲方所支付款项扣除书稿加工、排版等已经产生的费用后原路退回。乙方将稿件归还甲方，但可保留复制稿。如果由于甲方原因致使上述作品不能出版的，甲方按照书稿已经加工的程度向乙方支付相应的费用后，合同自动解除。
第十三条 重印、再版

乙方可以自行决定重印上述作品，并通知甲方。如果甲方需要对作品进行修改，应于收到乙方通知后 10 日内答复乙方，否则乙方可按原版重印。在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可根据市场变化情况及销售需要，在征得甲方书面同意后，改变出版形态，对图书进行再版，并另行签订合同约定。
第十四条  原稿处理

作品出版后，作品原稿由乙方自行处理。
第十五条  授权刊载及宣传

甲方授权乙方作为宣传推广之目的可在报纸、杂志、网络等节选刊载上述作品。出于图书销售的考虑，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进行图书宣传工作。

第十六条  版权代理
甲方同意委托乙方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代表甲方与中国大陆地区外的出版机构洽谈上述作品各种文字版本的出版发行事宜。如果洽谈成功，乙方应将所获收益扣除直接成本后的50%支付给甲方。
第十七条 其他权利

在合同有效期内，甲方授权乙方享有上述作品的下列使用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摄制权、翻译权、汇编权、改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如乙方通过行使上述权利获得利润，需将所得利润的50%交付给甲方。在合同有效期内，甲方同意并委托乙方许可第三方行使上述著作权，如乙方许可第三方行使上述权利，需将所得利润的50%交付给甲方。
　　   第十八条  合同协商

本合同未涉及的事项，由双方协商解决。合同执行过程中，一方或双方认为合同内容确需变更，应通过协商，签订补充合同。双方因合同的履行或解释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可向乙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九条  合同有效期

本合同有效期为10年。本合同期满后，乙方有本作品同等条件下的优先续约权利。如合同期满时一方欲续签合同，需提前三个月通知对方，否则视为合同自动终止。

本合同共十九条，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合同一式两份，甲方持有一份，乙方持有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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